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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0 年 11 月 4 日至 11 月 10 日，本行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

第一大股东提名或推荐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长、纪委书记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行股份 244,200 股，增持资金合计 219.45

万元。 

 根据本行《稳定股价方案》，相关增持主体承诺的增持金额已

完成，满足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的条件，本次稳定

股价措施已实施完成。 

 

2020 年 10 月 30 日，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发布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自 2020 年

10 月 30日 6 个月内，本行现任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第一大股东提

名或推荐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长、纪委书记等 17 人合计

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157.72 万元。 

2020年 11月 4日至 11月 10日，上述增持主体均已实施了增持，



现将本次实施增持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主体为本行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第一大股东提名或推

荐的董事）：董事长朱玉国，董事、行长赵小中，董事冯建军、李晞、

陈细和、杜红艳；高级管理人员：副行长伍杰平、王铸铭、胡燕军、

张曼，董事会秘书杨敏佳，总审计师向虹，行长助理郦浤浤，首席信

息官李兴双，首席风险官黄建良；监事长吴四龙，纪委书记孙平波。 

二、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本行于 2020年 10月 30日披露的《长

沙银行关于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 

三、 增持实施结果 

2020年 11 月 4日至 11 月 10 日，本行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第

一大股东提名或推荐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长、纪委书记，

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 244,200 股，增持资金合计 219.45 万元，

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 8.96 元至 9.10元。增持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数

量（股） 

本次增持数

量（股） 

增持后数量

（股） 

本次增持金额

（元） 

朱玉国 董事长 21,000 39,000 60,000 350,180  

赵小中 董事、行长 19,100 15,900 35,000 142,623  

吴四龙 监事长 20,000 20,000 40,000 179,400  

陈细和 董事 28,000 4,000 32,000 35,840  

冯建军 董事 1,500 3,500 5,000 31,430  

李  晞 董事 1,000 1,000 2,000 9,000  

杜红艳 董事 1,000 2,000 3,000 18,020  

伍杰平 副行长 24,155 34,100 58,255 306,618 

王铸铭 副行长 14,900 13,800 28,700 124,884  

孙平波 纪委书记 14,500 13,200 27,700 118,122  



胡燕军 副行长 15,000 20,000 35,000 178,000  

杨敏佳 董事会秘书 15,600 13,000 28,600 116,870  

张  曼 副行长 14,500 13,000 27,500 118,300  

向  虹 总审计师 15,000 13,000 28,000 116,927  

郦浤浤 行长助理 13,000 11,100 24,100 99,900  

李兴双 首席信息官 18,000 15,800 33,800 142,147  

黄建良 首席风险官 0 11,800 11,800 106,200  

合计 236,255 244,200 480,455 2,194,461 

根据本行《稳定股价方案》，相关增持主体承诺的增持金额已完

成，满足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的条件，本次稳定股

价措施已实施完成。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的有关情况，

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在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期间（自 2020 年 10 月 30日起 6 个

月内），本行不再重复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 月 12 日 


